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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发展，用工管理领域涌入大量算法，劳动者与雇主尤其是与平台企业间存在巨

大的技术势差，平台表面上借“技术中立”之名通过算法技术管理从业人员，劳动关系的存在被模糊化，

加大了认定劳动关系的难度，但平台实际通过算法实现了控制劳动的目的，劳动者劳动强度不降反增。

自带科技意味的算法黑箱看似神秘而中立实则是雇主进行劳动管理的一种技术手段，基于这种巨大的技

术势差有必要提炼劳动从属性的新形态——算法从属性，算法从属性可以丰富补充传统劳动从属性理论，

为平台从业者权益保护提供崭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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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a large number of algorithm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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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oded into the field of employment management. There is a huge technological gap between work-
ers and employers, especially platform enterprises. On the surface, platforms manage practitioners 
through algorithm technology under the guise of “technological neutrality”, blurring the existence 
of labor relations and increasing the difficulty of identifying labor relations. However, in reality, 
platforms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ntrolling labor through algorithms, and the labor intensity of 
workers has not decreased but increased. The algorithm black box, which has a technological con-
notation, seems mysterious and neutral, but it is actually a technical means for employers to man-
age labor. Given this huge technological gap, it is necessary to extract a new form of labor subordi-
nation—algorithmic subordination. Algorithmic subordination can enrich and supplement the tra-
ditional theory of labor subordination and provide a new approach for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latform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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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雇主的“算法管理权力”——算法从属性之产生 

(一) 技术革命下劳动从属的变化 
法律天然地具有滞后性，劳动法也不例外。劳动法发展的历史能证明对劳动者的保护范围、保护程

度会随实践的变化而变：18 世纪上半叶到 19 世纪上半叶即蒸汽时代，机械化大生产使得人们从属于雇

主，雇主强大的监督管理权使得劳动法应运而生；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上半叶即电气时代，企业竞争加

剧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此时劳动从属性极强，为缓和劳资矛盾社会保障法

产生；20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末即信息时代，劳动管理跨度增大、层次减少，非典型劳动关系大量涌现，

第三产业与灵活用工迅速发展，各国以立法形式保护非典型劳动者；从 20 世纪末至今即智能时代，劳动

者传统从属性弱化，传统从属劳动领域逐渐减少，就现实而言许多转行至新业态领域的劳动者劳动强度、

受雇主监督管理的程度不降反增，但他们与平台间传统从属性较弱而难以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得不

到劳动法的保护，如从工厂工人变成外卖骑手的众多平台从业者就面临职业风险大但劳动保障不足的尴

尬处境[1]。 
(二) 算法加持下的劳动管理权 
雇主享有劳动管理权，算法管理也是雇主在行使劳动管理权，不同之处在于目前人工智能、大数据

的发展使算法管理越来越多地取代了传统的雇主直接管理的模式，“算法管理”成为新型高科技管理模

式的时代标签[2]。99%的世界 500 强企业都使用算法进行决策与管理，这也能反证出算法管理的优势。

算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其可以搜集处理海量信息、瞬间做出决策，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还能识别

劳动者的健康风险、降低劳动者某些身体疾病的发生概率、提高工作的安全性。问题在于算法借以产生

的数据集本身可能存在偏见、算法内嵌雇主意志、算法会自我更新且缺乏救济机制。算法管理与传统劳

动中明确规定的劳动规章制度所起的管理劳动的作用大致相当，但二者表现形式不同，算法无论在设计

阶段还是实施阶段都是不透明的，劳动者对这种不透明不可知的算法可以拒绝，但出于对失去工作机会

的担忧，劳动者常常会忍气吞声。实质上算法管理所起的作用与传统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相同甚至更甚：

算法规定了与劳动者有关的规则、企业的经营策略、商业模式，算法自动决策相当于单位行使指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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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权及根据规章制度做出种种决策[3]。这种形式与实质上的冲突模糊了雇主管理，使“算法管理权利”

变成“算法管理权力”。权力是强有力而难以反抗的，平台算法带来的压迫力恰恰如此。 
(三) 算法管理下劳动管理形态的变化 
单位的管理从雇主直接发号施令转为算法管理，劳动管理形态发生很大变化，这种算法管理的特殊

在于：首先，管理方式隐蔽化。通过层层外包、让从业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等方式用工在形式上模糊了

管理，从入职、履职、订单分配、考核评价、工资发放到离职等一系列环节，从业者几乎只需一部手机即

可进行所有流程操作，其中虽可能有人作为主体进行劳动管理，但由人亲自进行的管理大大弱化，如外

卖骑手在站点接受岗前培训、工作总结。其次，“软管理”实现“硬效果”比比皆是。新业态算法管理中

的依从业者评级决定派单量、计费标准就是典型例子，骑手看似可完全自由决定接单与否，实则接单分

为两种情况：其一是从业者自己抢单，这种情况下从业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挑肥拣瘦”，但接

单量会作为派单量的决定依据之一，接单量太少时系统会减少对该从业者的派单，这会规训那些想以此

为业的从业者“主动”增加工作量，当然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过度劳累和劳动安全问题。其二是平台自

动连续派单，此种情况下平台会赋予从业者拒单的自由，但一旦从业者拒单就会作为减少派单或进行罚

款，多次拒单甚至会在一定期限内关闭从业者的账号。再次，算法管理难以预测且缺乏事后救济路径，

算法规则往往不为从业者所知晓，从业者被系统处罚后往往只能被迫接受，甚至某些依据消费者评价做

出的处罚还会转移劳资矛盾于从业者和消费者之间，这使得从业者在主观上就忽视了算法规则的存在，

转而将矛头指向消费者，寻错救济对象当然难获救济。最后，算法用工下从业者议价能力显著不足。这

与算法管理本身使用统一标准对劳动者进行批量管理有关，新业态中主播行业因为直播效果因人而异，

从业者往往有与平台议价的能力，而快递骑手、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种行业决定了平台会采用统一

的派单、计价方式，后续个体间会出现差异是平台根据个人表现行使劳动管理权的结果。举例而言，某

地区外卖配送不会因为某个或某些从业者的加入就改变派单、计价规则，而且每涌入新的从业者就整体

改变派单、计价规则也是不现实的，若只针对后来者制订新的派单、计价规则则会涉及就业歧视、不公

平的问题。笔者认为判断平台从业者是否有议价能力及议价力的强弱不能采取与传统劳动议价相同的标

准即不能以单个从业者与平台有无议价能力判断劳资双方议价上的强弱，平台在某地区运行之初与从业

者进行了单价、计酬方式上的协商就视为对后来的从业者也进行了协商。在平台运行期间从业者们想要

重新议价需要借助工会的力量，即由从业者们作为一个群体统一与平台进行协商，此种协商存在令平台

修改相关算法的可能，这或许将很好地解决个体从业者主张议价权但现实中无法实施的困境。 

2. 劳动从属性的新形态——算法从属性之引入 

(一) 算法用工弱化了传统从属性 
认定劳动关系的本质应在于保护相应劳动群体的利益，劳资双方资源实力相差甚远，只追求形式上

的平等难以实现劳动法的意义，劳动法追求的是实质平等，其制度设计也贯彻“倾斜保护”原则即适当

限制资本所有者[4]。“不完全劳动关系”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保护新兴的平台从业者等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这类劳动者在人格从属、经济从属、组织从属等方面有所弱化，但雇主又对其实施较强的劳动管理

因而产生劳动关系认定上的难题。技术上的从属从工业革命开始就一直存在，只是算法使得雇主对雇员

的技术控制由以往的实体机器、设备变成虚拟的软件和数据，控制由有形变为无形[5]。实践中平台为了

规避雇主责任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务合同”、“合作协议”等名实不相符的合同更加大了劳动关系认定

的难度。传统的劳动规章制度需要劳动者的民主参与且经过公示程序方能生效，但算法管理规则缺乏民

主程序，那些可能体现部分算法管理规则的平台服务协议往往长篇大论，从业人员很难全面理解所签署

的服务协议意义几何，若从业人员不同意该平台服务协议则得不到从业机会。另外，这种算法管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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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电子形态的服务协议更易被修改，其追溯难度更大，以上种种原因都使得平台与

劳动者间的服务协议只具备形式上的平等，实质上劳动者不得不服从于算法规则，劳动者对平台有强烈

的算法从属性。考虑到劳资双方在技术、资源上的巨大差距，若从平台从业者对雇主存在算法从属的角

度入手思考雇主实施的劳动管理则可打破“算法管理的面纱”，发现算法背后的雇主。 
(二) 算法从属性对传统从属性理论的丰富 
1) 劳动从属性相互交叉 
认定劳动关系所依据的几类从属性并非毫不相干、泾渭分明，从属性之间存在部分重叠交叉，传统

的经济从属性内含于人格从属性之中，因为近代劳动者对雇主的经济依赖与意思的不自由而将经济从属

性单独作为从属性的一类，构成劳动关系的认定要素之一。事实证明从人格从属性中提炼出经济从属性

是相当成功的，其不仅使劳动关系的认定更清晰，还在域外不完全劳动关系路径的探索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域外不完全劳动关系的认定以经济上的从属为一重要判断要素，如意大利认定依赖性承包人需要工

人从雇主获得 80%的收入、德国认定类雇员人需要工人从雇主获得 50%的收入。 
2) 算法从属性之本质 
就算法从属性是技术从属性在算法加持下的产物，有学者认为技术从属性是一种本源性从属、间接

性从属。前者指技术的发明创造是工业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劳动者开始对雇主产生依附性也是出于雇

主掌握着机器及相应的技术。后者指技术进步使得劳动者与机器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技术鸿沟，劳动者被

迫服从于机器设备即雇主是通过掌握生产资料间接控制劳动者，技术从属性因为是一种间接性的从属而

可以隐含于直接明显的从属性之中(即人格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经济从属性)。技术从属性发展到现在由

于算法的加持就演变为控制力更加强大、更加隐蔽的算法从属性[6]。过去劳资之间虽然在技术上存在差

距，但进行用工管理的毕竟是人这一主体，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算法已经强大到能自主决策、自

我更新，这使得零碎化且精细化的用工管理、工作任务的即时机器匹配成为可能，而幕后的雇主也得以

隐身。 
3) 算法从属性引入之必要性 
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对劳动者实施隐形控制，基于此种算法管理所形成的劳动者对平台企业的依附性

即“算法从属性”[7]。算法从属性一词并非仅存在于学界，实践中早已有法院意识到算法这一技术手段

对劳动者实施着强有力的控制。在唐瑞亭与北京宜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1中，唐瑞亭作为一名

中医理疗师在被告公司的平台上接单以获取工作机会，其提供的劳动是一个个分散独立的订单，看似唐

瑞亭工作非常灵活实际上每一单都有被告平台的控制。被告平台凭借掌握的海量信息与先进的信息技术

对平台服务者实施控制，这种技术控制使平台从业者无力反抗，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另外，在北京翎视

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与张小丽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 2中，法院判决张小丽作为主播提供的劳动对北京翎视

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有极强的“技术从属性”。这两件判决都表明实践中法院思考着信息时代使劳动者被

迫从属的新力量——技术算法。 
正是因为劳动管理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传统从属性理论在判断新业态从业者劳动关系的有无上略

显疲态，单论人格从属性、组织从属性与经济从属性难以涵盖算法技术上劳资间的差距。算法从属与人

格从属、组织从属、经济从属有所重叠，对传统三大从属性加以新的补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新业态

劳动关系认定模糊的问题，但更事半功倍的路径应当是直接将有关算法从属的要素从传统从属性中剥离，

直接凝练出算法从属性。算法从属性并非是对以往劳动从属性的推倒重来而是劳动从属性随信息时代产

生的新形态，这种无形的代码控制相当于传统劳动场景下的雇主通过劳动规章制度管理劳动者，只是其

 
1唐瑞亭与北京宜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 02 民终 8125 号。 
2参见北京翎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与张小丽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 0115 民初 12563 号。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2036


曹聪聪 
 

 

DOI: 10.12677/ds.2026.122036 16 争议解决 
 

借“中立”的算法之手变得更为隐蔽，算法的科技含量再高也不过是用工者控制被用工者的手段[7]。算

法自动决策无疑比以往传统的雇主管理更加强势、更易遁于无形，劳动者被迫从属于算法，以平台劳动

为例，无论是劳动机会的获得、劳动过程的履行、劳动过程的评价还是劳动成果的结算都存在着算法从

属，算法从属性理论丰富了劳动从属性，为平台从业者权益保障提供了可靠路径，引入算法从属性理论

存在其必要性。 

3. 不同场景的差异化分析——算法从属性之分层 

(一) 不同行业之间的算法从属性分层 
同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一样，算法从属性在平台劳动中并非全有或全无，而是程

度有所不同，劳资之间才的算法从属性达到一定强度双方才能成立劳动关系从而对从业者适用劳动法保

护。平台用工的从属性因类型不同而不能整齐划一，其呈现出强弱不同的梯次变化[8]。新就业形态包含

许多职业类型，如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网络主播、家政服务人员等，其中较为典型、学界探讨

较多的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和外卖员这三类职业，三者在从事平台劳动时都会受到平台用工算法的管

理，但在订单分配、工作时间、工作过程的精细度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导致三者所受的算法管理在强度

上有很大差异。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和外卖员三类职业相对于平台在算法从属性的强度上逐渐增大。具

体而言，网约车司机可以自主决定工作时间、行驶路线，拥有较高的自主性，平台让司机购买工服、接

受软件使用方面的培训、路考、抽查仪容等都是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所必须，双方算法从属性较弱。外卖

员工作时间较为集中，而且对配送时间要求严格，这决定了外卖员会在用餐高峰期面临高强度、精细化

的算法管控，这一管控涵盖订单分配、送餐路线、配送时间、结果考核等方面，外卖员几乎完全受制于

算法指令，工作自主性有限，不同的评分等级更是让快递员层层自我加码，在增加劳动强度的同时还增

大了受到职业伤害的风险，双方算法从属性较强。快递员因为配送货物的需要而一方面接受传统站点的

管理，另一方面接受平台算法的管理，其工作区域较为固定，派送时间较为规律，其与平台之间的算法

从属性介于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员之间。 
(二) 同一行业内的算法从属性分层——以外卖骑手为例 
算法从属性存在其复杂性，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具体分析，不仅不同职业之间存在算法从属性的强弱

分层，同一职业内部也可能有不同强度的算法从属性。以外卖配送为例，骑手分为三类即自雇骑手、外

包骑手、众包骑手，另外还有通过劳务派遣公司使用劳务派遣工进行工作的骑手，但因为劳务派遣只能

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且使用派遣工的数量不得超过用工总量的 10%，故实践中外卖

平台使用此种用工模式存在很大的问题，很可能本身就是违法派遣，故将其并入外包骑手一并讨论。自

雇骑手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接受平台的劳动管理，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符合传统的“从属性”标准

且算法从属性强，与平台间是劳动关系；外包骑手指平台将外卖配送业务整体外包给外包企业或结盟商，

但这种外包用工很难保障服务质量、从业者在线量、在线率，所以平台常对骑手进行劳动管理如进行工

作时间、工作量、在线率上的要求，此时需要根据劳动管理的强度即是否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进行劳动

关系的认定；众包骑手通过平台提供的软件在平台自主上线接单，这类骑手又分为兼职骑手与持续接单

并以此为业的骑手，平台使用这种用工方式就是为了模糊劳动管理、避免与骑手建立劳动关系。就单次

接单的骑手而言，骑手自主性很大且接单行为并非以此为业而是补贴家用、增加额外收入且这类劳动以

结果为导向、履行时间极短，算法对该类劳动者规定较为弹性，难以与从属性劳动关系相提并论，双方

之间应认定存在劳务关系。对持续接单并以此为业的骑手来说，虽平台未强制要求其工作时间、送餐速

度、接单量，但平台通过算法规训着劳动者，一但劳动者选择以此谋生就不得不通过迎合算法来获得更

高的评分以求分配更多订单、提高计费标准，该类劳动者被强有力的算法从属压得喘不过气而“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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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算法的一切指示，此时强算法从属性下的劳动者应该被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但这类群体处于相

关劳动法律法规规范的边缘，目前涉及“全职众包网约工”类劳动纠纷已经成为共享经济领域劳动争议

焦点问题[9]。 
(三) 算法从属性分层下的保护分层 
算法从属性存在强弱差异，对算法管理下的从业者理应给予分层保护，不能一概而论。保护的第一

层次为劳动法的“全有保护”：即当劳资双方可认定劳动关系时算法规则自然不得违反劳动法有关工时、

工资等基本规定。保护的第二层次为劳动法“做减法”式保护：当劳资双方虽存在较强的算法从属但从

业者在多平台接单而不依赖任何单一平台生存时可适用劳动法有关工时、工资等的基本规定，这种减法

式保护可以参考国外对第三类劳动者的保护方式。保护的第三层次为民法保护：平台与从业者劳动从属

性(包括传统从属性和算法从属性)较弱即平台与从业者存在劳务关系时适用民法进行保护，算法规则遵

循劳动法的一般精神即可而不能做过多要求。 

4. 判断劳动关系的新要素——算法从属性之应用 

(一) 算法从属性之司法运用——辅以判断支配性劳动管理 
2024 年 12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首批新业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法院指出在新业态

领域劳动用工模式发生很大变化，在技术性上存在新特点，认定劳动关系的本质核心特征为是否存在支

配性劳动管理。在指导性案例 237 号“郎溪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诉徐某申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中，法

院指出认定劳动关系应根据用工事实，综合考虑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劳动过程

受管理控制程度、算法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劳动者工作的持续性、劳动者能否决定或改变交易

价格等因素综合认定。法院看到了算法在新业态劳动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平台从业虽有“灵活”的标签，

但算法能一步步规训从业者，使那些以此谋生的从业者表面上“自由”实则自主决定程度很低。在劳动

者需要遵守的规则中加入了算法规则，肯定了算法对管理从业者发挥着巨大作用。法院列举的种种因素

都体现着认定劳动关系的有无要考量算法的管理指挥强度。 
(二) 算法从属性作为劳动关系认定的补充标准 
算法框架设计与算法逻辑对传统从属理论形成冲击，造成劳动法理论与算法劳动现状之间产生割裂，

算法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缺失，需要改变劳动者认定的标准[10]。当下传统从属性理论在判断平台从业者劳

动关系的有无上存在一定难题，毕竟传统从属性理论诞生于工业化时代初期，当下劳动法的概念与体系

以 20 世纪工厂劳动为基础建立，面对当下算法支配劳动过程有些缺乏针对性，立法上、司法上对算法管

理产生的新问题都做出了回应，如以自动化决策拒绝权限制平台自动化决策、提出支配性劳动管理帮助

认定劳动关系等。从属性理论也要随时代发展而变，针对技术从属这一要素的强化有必要提炼出算法从

属性，将算法从属性作为传统从属性理论的补充以便明确劳动关系的认定。具体而言，判断劳动者具有

较强传统从属性时即可确认劳动关系的存在；劳动者传统从属性较弱，难以认定劳动关系时再审查算法

从属性的强弱，判断算法规则对劳动者支配、规训的力度、劳动者违反算法所招致的惩戒种类及程度，

若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在算法加持下达到了支配性劳动管理的程度则可确认劳动关系的存在，若劳动管

理程度弱则确认劳资之间存在劳务关系。 
(三) 针对多平台兼职人员还需考量“经济依赖” 
另外需特别注意的是多平台兼职人员劳动关系的判断存在其特殊性，虽然兼职劳动者与专职劳动者

在单一订单履行中均需严格遵守平台用工算法的管理，但其余时间二者受算法支配度不同，如专职骑手

需要保证出勤率、在线率以获得更高评分从而得到更多订单，但兼职骑手有相对而言较高的自由度。虽

然劳动法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没有规定最低期限即不论期限多短只要劳动管理程度强就可能认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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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虽未明确约定最低期限，但劳动关系应当是持续稳定的关系，劳资双方互存长

期信赖，在判断劳动关系时也要注重劳动履行的持续稳定性，不能因为兼职从业者与专职从业者在履行

订单时受同等算法管理就认为双方用工关系一致。对多平台兼职人员而言其收入源于多个平台，所以面

对某单一平台的算法规训其有很大的自由度，举例来说接单率、拒单率、在线率、出勤率等都会作为平

台考核的依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平台进行单量、单价上的调整，专职从业者若违反这些规则将造成收

入大幅下滑，而多平台兼职人员则往往不依赖某一平台。对多平台兼职人员在以上判断劳动关系的标准

之外还要考量经济依赖程度，如加拿大认定依赖性承包人需要工人至少从雇主获得 80%的收入，德国、

西班牙这一比例分别为 50%、75%，三国实践中将收入来源比例作为客观衡量标准存在疑问，为什么不

是别的比例？这也表明了第三类劳动者认定的困难[11]。这一比例的划分存在论证空间，笔者认为确定判

断经济依赖性的比例，是为解决当多平台均对劳动者实施较强劳动管理、劳动者从多平台获取收入时，

判断哪个平台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若兼职劳动者从某平台获得的收入大于收入总额的 50%，

即表明该平台在其获取收入的渠道中最重要、也是其最依赖的。所以，在兼职劳动者与某一平台依传统

从属性、算法从属性认定存在较强劳动管理且形成经济依赖关系时即可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若仅仅

有较强的劳动管理则存在不完全劳动关系，若无较强的劳动管理则存在劳务关系。确认骑手等新业态劳

动者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只是一个开始，想要很好地贴合平台用工还需对劳动法进行相当程度的改造和

重塑[12]。后续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仍任重道远，对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实施“劳动法做减法”

到何种程度、平台从业者认定劳动关系之后所产生的问题如在线等单时间算不算劳动时间、周末送餐是

否有双倍工资等。 

5. 结语 

依托于互联网大数据而生的算法极大提高了管理效率也提供了大量新型的就业岗位，但算法管理改

变了劳动管理的形态，对劳动法律适用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也使平台从业者困于算法黑箱之中。解铃还

须系铃人，算法并非中立而是无处不充斥着雇主的价值判断，借由算法之手进行的劳动管理更加隐蔽，

应抓住劳动用工的本质、正视劳资间巨大的技术势差，提炼、采纳算法从属性，借此改进劳动从属性理

论。从形式自由中发掘出实质从属，将更多具有较强劳动从属性的从业者纳入劳动法保护范围，如此平

台与从业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将拨云见日、平台从业者切身利益将得到更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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